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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赎回债权收益权一号资产

管理产品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关联交易》及相

关规定，现将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保险集团”）赎回华

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资产”）资产管理产品关联交易的有关信

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16 年 1 月 9 日，华泰保险集团购买的华泰资产发行的华泰资产应收款资产

收益权一号(第一次提款权)资产管理产品到期赎回，到期份额为 1,500,000 份，

每份面值 100 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华泰资产应收款资产收益权一号是由华泰资产发行的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

产品。本产品的交易标的为证券公司持有的债权收益权，该债权收益权为证券公

司合法开展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式购回等业务项下向其融资客户提

供融资所产生的债权对应的财产收益权利。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华泰资产。华泰资产为华泰保险集团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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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资产起源于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于 2005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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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按华泰资产应收款资产收益权一号资产管理产品协议约定的价格

执行。 

（二）交易结算方式 

根据协议约定，本次交易的赎回款项已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划至华泰保险集

团指定账户。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2014 年 6 月 17 日，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和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认购保险资产管理产

品等投资产品关联交易合同》，合同期限为三年，目前合同在有效期内。该合同

规定，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和华泰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每年度购买华泰资产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产品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30 亿元。目前，华泰保险集团购买额度未超过 30 亿元。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认购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产品关联交易合同》由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现场审议表决，公司董事全部表决通过。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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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保险集团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告所

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

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

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